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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二手车遭欺诈可“退一赔三”

主持人:

很多人对购买二手车心存顾虑，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不清楚车辆的真实状况， 担心被 “坑”。

近日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因二手

车行虚假承诺， 侵害消费者权益的买卖合同纠纷案， 由

于承诺的无事故二手车实为事故受损车， 二手车行最终

被法院判定需要承担 “退一赔三” 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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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人民法院报》 报道， 近年

来， 二手车的交易量逐年上升。 然
而， 在二手车买卖过程中， 由于交

易信息不对称极易产生纠纷 。 近
日， 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结一起因二手车行虚假承诺侵害消

费者权益的买卖合同纠纷案， 最终
判决二手车行退还购车款 21 万

元， 并三倍赔偿消费者 63 万元。

王女士花费 21 万元向二手车

行购买了一辆二手宝马车。 在车辆

买卖合同中， 二手车行明确承诺该
车不涉及任何交通事故。 而事实却

是， 该车不仅曾发生过交通事故，

还涉及一起故意伤害的恶性刑事犯

罪案件。

王女士知情后起诉到法院， 要
求解除二手车买卖合同， 退还 21

万元购车款， 并按购车款的三倍赔

偿 63 万元。

二手车行辩称， 案涉车辆出卖

前， 车行已对该车出险及维修情况
向保险公司及 4S 店作了调查， 结

果显示该车辆均无重大事故发生，

车行自身已经尽到合理注意义务。

前任车主隐瞒了车辆发生事故的事

实。 车行向王女士作出车辆无事故
的承诺不属于故意隐瞒， 不构成欺

诈。

法院在审理中查明， 案涉车辆
曾于 2019 年 8 月发生过事故， 并

涉及一起故意伤害的恶性刑事犯罪
案件。 在该次事故中， 案涉车辆与

两辆小型轿车发生碰撞， 造成案涉

车辆右侧受损。 二手车行在收购时
并未对案涉车辆进行检测。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 二手车

行作为二手车销售公司， 在收购案
涉车辆时并未对该车进行全面检

测， 且车行无法证明在出售前已经
对该车辆的维修记录及车辆故障等

重要信息进行了核查， 足以说明车

行并未尽到销售者的合理注意义

务。

在此情况下， 车行向王女士作
出了关于案涉车辆无事故的虚假承

诺， 应认定其构成欺诈。 因此， 法
院判令撤销王女士与二手车行签订

的 《机动车交易合同书》， 并作出

上述内容判决结果。

二手车行不服一审判决， 提出
上诉。 舟山中院作出了维持一审裁

判的终审判决， 二手车行向王女士

退一赔三共计 84 万元。

承诺无事故实为事故车 车行被判“退一赔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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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茂： 消费者遭遇欺诈后

获得 “退一赔三” 的情况并不鲜

见， 汽车消费能否适用惩罚性赔

偿之所以受到关注， 关键在于涉

及的商品价格高昂。

然而根据法律规定 ， 是否

“退一赔三” 和商品本身的价格

无关， 只要符合退赔的条件， 消

费者都应该获得相应的赔偿。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 明

确：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

欺诈行为的， 应当按照消费者的

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 增

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

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

倍； 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

的 ， 为五百元 。 法律另有规定

的， 依照其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刊载的

案例中也曾明确：“原告购买汽车

系因生活需要自用， 被告没有证

据证明原告购买该车用于经营或

其他非生活消费， 故原告购买汽

车的行为属于生活消费需要，应

当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

法律之所以设置惩罚性赔

偿，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营者和

消费者的信息不对称， 如果经营

者故意隐瞒真相、 以次充好， 消

费者往往难以发现。 这样的欺诈

行为有别于产品质量问题， 带有

欺骗的恶意， 必须从制度上给予

惩戒， 提高经营者的违法成本。

从司法实践来看， 自从 《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 将惩罚性赔偿

修改为 “退一赔三” 以来， 各地

发生的汽车销售商或者二手车商

被判 “退一赔三” 的案例并不鲜

见。 而且由于此类案件涉及的金

额较高， 一般来说都经过两审甚

至再审程序， 才有了最终的生效

判决。

是否“赔三”与商品价格无关

根据法律规定，是否“退一赔三”和商品本身的价格无关，只要
符合退赔的条件，消费者都应该获得相应的赔偿。

如合同有约定车行可向前任车主追偿

潘轶： 由于汽车的价格较高，

法院在欺诈行为的认定方面肯定也

会比较慎重。 从近年来的相关案例

来看， 对于汽车销售 “欺诈” 的认

定， 一般来说需要是整体性、 根本

性的 ， 如果仅涉及某些部件曾维

修， 记录和上传了售前检测信息但

未告知消费者， 法院一般认为尚不

构成欺诈， 但是侵犯了消费者的知

情权， 应当给予适当的补偿。

而就二手车交易来说， 车行的

确应当承担较高的注意义务。

我们设想一下， 如果二手车行

因为担心 “明知” 车辆缺陷而不告知

可能承担 “退一赔三” 的责任， 因此

对二手车的真实情况不进行细致的调

查和检测 ， 一旦出现问题可以主张

“我们不知道” 而免责， 显然是不公

平、 不合理的。

在舟山的这起案件中， 基于二手

车行未能举证证明自己对所售二手车

的事故和维修情况作了细致全面的调

查， 却承诺该车 “无事故”， 事实上

该车曾涉及一起故意伤害的恶性刑事

案件， 并在事故中受损。 因此， 一二

审法院均认定二手车行的行为已构成

欺诈。

有的人会说， 碰到这样的情况似

乎二手车行也有点冤。 其实作为专业

的二手车行， 除了在收购二手车前应

当做好调查和检测之外， 还应细化合

同约定 ， 要求前任车主对车辆的事

故、 维修等情况详细告知， 否则就需

要承担违约责任， 包括一旦隐瞒事实

导致二手车行被法院判定 “退一赔

三” 的相关损失。

这样的话， 二手车行承担相关赔

偿责任之后， 完全可以依据合同向前

任车主追偿。

作为专业的二手车行， 除了在收购二手车前应当做好调查和检测之外， 还应细化合同约定， 要求前任车主对

车辆的事故、 维修等情况详细告知， 否则就需要承担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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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晓科： 我国的民事赔偿制

度主要遵循 “填平原则”， 即赔

偿的目的是 “填平” 权利人的损

失。 但在个别特殊情形下， 法律

也明确规定了惩罚性赔偿的制

度， 比如在消费领域， 适用惩罚

性赔偿的前提是经营者有欺诈行

为。

所谓欺诈， 就是故意告知对

方虚假情况， 或者故意隐瞒真实

情况， 诱使对方基于错误判断作

出意思表示。

一般情况下， 经营者明知商

品存在某一缺陷或者不具有某种

功能， 却隐瞒了这一缺陷或者向

消费者承诺具有某种功能， 可以

被认定为欺诈。

但在特殊情况下， 经营者应

当知道商品存在某一缺陷或者不

具有某种功能， 却没有去调查、

检测或者了解， 从而作出了错误

的承诺， 也可能被认定为欺诈。

经营者作出虚假承诺是否存

在主观故意， 是否属于知道或者

应当知道相关瑕疵的情形， 应根

据经营者是否已经尽到合理注意

义务来判定 ， 如瑕疵的隐蔽情

况、 发现难度、 重要性等因素。

如果瑕疵属于经营者应当知道的

情形， 而经营者却向消费者作出

了虚假承诺， 则应推定经营者的

行为构成欺诈。

作为专门从事二手车买卖的

车行， 应尽到经营者的合理注意

义务。

经营者在收购车辆后应对车

辆进行全面检测， 对收购的车辆

是否发生过事故、 事故大小以及

损害程度等情况进行综合评估，

并如实、 全面地向购车者披露这

些信息， 以保障购车者的合法权

益。

二手车应尽到合理注意义务

经营者在收购车辆后应对车辆进行全面检测， 对车辆是否发
生过事故、 事故大小以及损害程度等情况进行综合评估。


